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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主席就 

吳亮星議員所提 

《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》的裁決 

 

 

 

 吳亮星議員請我就他擬提交立法會的《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

案》（“條例草案”）是否涉及《議事規則》第 51(3)及(4)條所設

定的限制作出裁決。在就條例草案作出裁決前，我已請財經事務局局

長（“局長”）作出評論，亦請吳亮星議員作出回應。此外，我還徵

詢了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。 

 

 

《議事規則》第 51(3)及(4)條 

 

2. 第 51(3)及(4)條的條文如下： 

 

“51(3) 立法會主席如認為任何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

的法案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，該法案即不得提

出。” 

 

“51(4) 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某法案涉及政府政策，則就該法案所

作的預告須附有由行政長官對該法案的書面同意。” 

 

 

條例草案的目的 

 

3. 條例草案旨在就東亞銀行有限公司（“東亞”）與中國聯合銀行

有限公司（“中聯”）的合併事宜訂定條文。 

 

 

政府當局的意見 

 

4. 局長認為條例草案涉及在銀行合併、課稅及租務管制方面的政府

政策。 

 

(a) 銀行合併  
 

局長認為政府的政策是支持鞏固香港的銀行界，以改善其競

爭力，長遠而言，並為體系的穩定性作出貢獻。作為這項政

策的一部分，但凡有關乎鞏固銀行合併的合理建議提出，政

府當局都會試圖提倡及促進。不過，這必須符合一個大原

則，那便是促進銀行系統的穩定性，以及為經合併後的機構

的存戶及一般存戶提供適度的保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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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課稅  
 

按照局長的意見，條例草案若干條文（尤其是第 8 條）的效

力，是將經合併後尚存的實體（即東亞）視作在法律上是與

中聯屬同一實體；規定經合併後尚存的實體承擔合併實體的

所有權利、義務及責任；以及容許自合併的財政年度開始，

將中聯的任何損益視作東亞的損益。這些條文的實際效力，

是要凌駕《稅務條例》第 19C(4)條的規定。該項條文是關

乎禁止集團虧損寬免，即禁止母公司與其全資附屬機構之

間，以及各全資附屬機構公司之間（不論是直接或間接擁有）

的稅務寬免。容許將一間或一間以上集團公司的虧損（現有

虧損或結轉虧損），從集團其他公司的盈利中扣除，便會造

成上述凌駕情況。 

 

局長表示《稅務條例》第 19C(4)條是一項具體條文，規定

不可在各別的法團之間抵銷虧損。這裏的明確法律效力是，

當法團清盤或在合併後不再存在時，其所蒙受的虧損便會消

失。政府政策是不容許集團虧損寬免（一如《稅務條例》第

19C(4)條所限制），除非是得到由立法會制定，並經行政長

官簽署的法例特別批准。因此，條例草案內包含有關集團虧

損寬免的條文，便是涉及這項政策。 

 

(c) 租務管制  
 

本條例草案若經制定為法例，就土地權益轉歸或當作轉歸東

亞一事，根據第 15(1)(a)條，就《業主與租客（綜合）條例》

（第 7 章）第 53(4)(a)或(7)(a)、119E(2)或 119 H(1)(a)
條而言，並不構成該權益的取得、處置、轉讓、移轉或放棄

管有該權益。  
 
局長認為第 15(1)(a)條的效力將會是修訂上述《業主與租客

（綜合）條例》的條文的適用範圍。因此，是涉及以上《業

主與租客（綜合）條例》內的條文內所反映的政府政策。  
 

 

吳亮星議員的回應 

 

5. 吳亮星議員通知我他同意局長的觀點。 

 

 

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意見 

 

6.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認為，局長就本條例草案所提述的 3 項政策，

與政府當局較早時評論《中國銀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合併）條例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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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時所提述者相同。我已就以上的條例草案作出裁決。基於他就以

上條例草案所提出的相同意見，法律顧問認為本條例草案是涉及政府

政策。 

 

 

我的意見 

 

7. 經考慮了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就局長對條例草案的觀點所提出的

意見，再加上考慮了吳亮星議員表示他同意政府當局的意見，我信納

條例草案是涉及有關管制銀行、以法團利潤抵銷虧損及租務管制的政

府政策。這些政策已在相關的法例內反映。 

 

 

裁決 

 

8. 我裁定《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》涉及《議事規則》第 51(3)

及(4)條所指的政府政策，所以必須得到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才可提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 

 

2001 年 5 月 25 日  
 
 


